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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内，公司依据“十三五”发展战略和技术创新规划，适应市场需

求积极开展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开发和推进“两化融合”，实施产业自动化、

信息化的升级改造，导致当期研发投入增加。 

3、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应对日立金属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针对非晶合金带

材产品发起的“337”诉讼等民事诉讼，导致当期中介机构服务费用增加。 

4、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7 日，收到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案号（2016）京 0108 民初 33217 号，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对该

案作出一审判决。上述案件判决如下： 

1）撤销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6 日签订《北京安泰生物医用材料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合同》； 

2）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通银莱（北京）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 85,530,220 元； 

3）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中通银莱（北京）

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利息损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以 9,474,066 元为基

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15 年 6 月 19 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转

让款之日为止，第二部分以 76,056,154 元为基数，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

率，自 2015 年 7 月 13 日起计算至返还股权转让款之日为止； 

4）驳回中通银莱（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本诉案件受理费 555,714 元、保全费 5,000 元，共计 560,714 元；其中本公

司负担 546,379 元。 

公司认为一审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认定的事实及采纳的证据与本案实际

情况不符，公司已经依法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二审诉讼，采取相关法

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由于上诉结果存在不确定性，依据经谨慎性原则，公司将按照会计政策及相

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本次涉及诉讼预计承担的或有债务确认预计负债，将对公司

2018 年度利润产生较大影响。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系本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结果，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2018 年

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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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1 月 29 日 

 




